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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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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法律(內含罰則)

➢ 職業安全衛生法
➢ 勞動檢查法
➢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法規命令
(工作場所安全衛生設施最低標準)
➢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
➢ 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
➢ 職業安全衛生標示設置準則
➢ 缺氧症預防規則
➢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
➢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 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辦法
➢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
➢ 壓力容器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 移動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 吊籠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 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 重體力勞動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
➢ 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
➢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
➢ 勞動檢查法施行細則
➢ 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所定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

虞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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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第1條)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
健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
規定者，從其規定。

勞安法(特別法)        職安法(一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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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第4條)

本法適用於各業。但因事業規模、性質及風險等因素，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其適用本法之部分規定。
(保障人數由670萬人擴大至1,067萬人)
各業適用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規定。
過去勞安法已指定適用之事業或工作場所，仍一體適
用所有條文。
適用困難者(如新適用行業5人以下事業、家事服務業、
宗教組織傳教人員等)，得適用部分規定(如附表)
原則:一體適用、特殊情形部分適用之方式擴大至各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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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職業安全衛生概念

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法沿革

民國20年8月1日施行

工廠
法

民國63年4月16日施
行

勞工安全衛生
法

民國102年7月3日立法，由總統
公布後103年7月3日分階段施行

職業安全衛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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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
➢事業主-係指事業之經營主

體，在法人組織時為該法人; 

在個人企業則為該事業之事
業主，通常係事業所有人或
法定代理人而言。

➢事業經營負責人-(1)須

為獨立經營事業體 (2)須經授
權行使經營權(3)須能行使權
利負擔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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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
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

⚫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 (市
) 為縣 (市) 政府。 本法有關衛生事項，中央主管機關
應會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辦理。

⚫勞動場所
➢ 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勞工履行

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
➢ 自營作業者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

員，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工作場所
指勞動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理有關勞
工事務之人所能支配、管理之場所。

⚫作業場所
指工作場所中，從事特定工作目的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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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災害之定義 YANG J.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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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法摘要

➢擴大雇主定義範圍
：自營作業者準用
條 文
(5~7/9/10/14/16/2
4)相關雇主之義務
及罰則之規定。受
工作場所負責人指
揮或監督從事勞動
之人員，於事業單
位工作場所從事勞
動，比照該事業單
位之勞工。(第51條) 自營作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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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20條)

(職安32條)

(職安34條)

⚫雇主的職業安全衛生責任與勞工應盡的義務

新臺幣三千元
以下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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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03年6月20日職業安全衛生法新增適用範
圍會議紀錄

⚫ 103年7月2日前已適用勞工安全衛生法之
下列事業或工作場所，於職業安全衛生法
施行後，適用全部條文規定 。

⚫ 依保障法第3條及第102條規定任用之公務
人員，因保障法為特別法，應優先適用該
法(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其
未規定部分則適用職安法。公共行政業中
除結論(一)外之機關(構))，其約聘僱人
員、技工及工友等公務人員以外之其他人
員，於職安法施行後，適用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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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技工、工友、約聘、約雇部分適用

過去勞安法已指
定適用之事業或
工作場所，仍一
體適用所有條文。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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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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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
人員：與事業單位無僱傭關係，於其工作場所
從事勞動或以學習技能、接受職業訓練為目的
從事勞動之工作者。 (如:派遣工、志工、實
習生、建教生)(細則2)

第二條第一款所定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
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於事業單位工作場所
從事勞動，比照該事業單位之勞工，適用本法
之規定。但第二十條之體格檢查及在職勞工健
康檢查之規定，不在此限。 (第5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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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第6條第1項)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六、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或 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
八、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九、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防止水患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十四、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

⚫ 違反第6條第1項致發生死亡災害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 違反第6條第1項致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金。

⚫ 違反第6條第1項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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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103年7月1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
10302007191號令修正發布

雇主使勞工從事畜牧、動物養殖、農
作物耕作、採收、園藝、綠化服務、
田野調查、量測或其他易與動、植物
接觸之作業，有造成勞工傷害或感染
之虞者，應採取危害預防或隔離設施、
提供適當之防衛裝備或個人防護器具。
(設施規則295-1條)



Created by Hsien-Tsung Wu2023/8/31 19

增訂雇主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責任(第6條第2項)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防重複作業危害)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防過勞)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防暴力)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防精神
疾病心理健康)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條第二項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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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1條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103年8月初版)

雇主使勞工從事重複性之作業，為避免勞工因姿勢不良、過度施力
及作業頻率過高等原因，促發肌肉骨骼疾病，應採取下列危害預防
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一、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

二、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三、評估、選定改善方法及執行。

四、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五、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危害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雇主應依
作業特性及風險，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人因性
危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勞工人數未滿一百人者，得以執行
紀錄或文件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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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使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作業，為避免勞工
因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應採取下列疾病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
錄並留存三年：

一、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二、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三、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工作內容之措施。

四、實施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五、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六、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疾病預防措施，事業單位依規定配置有醫護人員從事勞工健康
服務者，雇主應依勞工作業環境特性、工作形態及身體狀況，參照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
畫，並據以執行；依規定免配置醫護人員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
代替。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2條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1080429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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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
侵害，應採取下列暴力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一、辨識及評估危害。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四、建構行為規範。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暴力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雇主應依
勞工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
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勞工人數未達
一百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3條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1110818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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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使保護期間之勞工暴露於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危險
性或有害性工作之作業環境或型態，應實施危害評估。

雇主使前項之勞工，從事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五款至第十四款及
第二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工作，應實施母性健康保護。

前二條及前項之母性健康保護，雇主應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技
術指引辦理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雇主另應依勞
工作業環境特性、工作型態及身體狀況，訂定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並據以執行。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第5條
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技術指引(1100220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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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規定，雇主對下列事
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作業頻率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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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輪班工作：指事業單位之工作型態需由勞工於不
同時間輪替工作，且其工作時間不定時日夜輪替
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

⚫夜間工作：參考勞動基準法之規定，為工作時間
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內，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
雇主不得使妊娠或哺乳期間女工於該時間內工作。

⚫長時間工作：參考「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指引」為近6個月期間，每月平均加班工時超過45
小時者。

⚫其他異常工作負荷：不規則的工作、經常出差的
工作、工作環境(異常溫度環境、噪音、時差)及伴
隨精神緊張之日常工作負荷與工作相關事件。(依
工作型態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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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職場暴力怎麼辦：
➢向同事尋求建議與支持。
➢與加害者理性溝通，表達自
身感受。

➢思考自身有無缺失，請同事
誠實的評估你的為人與工作
表現，找出問題點。

➢盡可能以錄音或任何方式記
錄加害者行為做為證據。

➢向公司提出申訴。

申訴專線電話：02-XXXXXXXX
申訴專用電子信箱：abc@..._
公司負責人：林OO

三、所稱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
神不法侵害(以下簡稱職場不法侵害)之
範圍，指勞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
遭受雇主、主管、同事、服務對象或其
他第三方之不法侵害行為，造成身體或
精神之傷害。潛在不法侵害風險類型包
括以下四種：
➢肢體暴力：毆打、抓傷、拳打、腳踢等。
➢心理暴力：威脅、欺凌、騷擾、辱罵等。
➢語言暴力：霸凌、恐嚇、干擾、歧視等。
➢性騷擾：不當的性暗示與行為等。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四、雇主應對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採
取危害評估、控制及分級管理措施；對於
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應
依醫師適性評估建議，採取工作調整或更
換等健康保護措施，並留存紀錄。
適用對象：
➢已懷孕、產後一年內的女性員工。
➢準備懷孕者、分娩滿一年後，仍在哺乳
者。
➢有意願接受評估服務，而提出申請者。

mailto:abc@...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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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使勞工從事戶外作業，為防範環境引起之熱疾病，
應視天候狀況採取下列危害預防措施：

一、降低作業場所之溫度。

二、提供陰涼之休息場所。

三、提供適當之飲料或食鹽水。

四、調整作業時間。

五、增加作業場所巡視之頻率。

六、實施健康管理及適當安排工作。

七、採取勞工熱適應相關措施。

八、留意勞工作業前及作業中之健康狀況。

九、實施勞工熱疾病預防相關教育宣導。

十、建立緊急醫療、通報及應變處理機制。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6條
高氣溫戶外作業勞工熱危害預防指引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1 日勞職授字第 1120202733 號函修正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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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iosha.osha.gov.tw/content/info/index.aspx

⚫熱危害預防

https://hiosha.osha.gov.tw/content/info/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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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雇主應對有母性健康危害
之虞之工作，採取危害評估、控制及分級管理措施；
對於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應依醫師
適性評估建議，採取工作調整或更換等健康保護措施，
並留存紀錄。
前項勞工於保護期間，因工作條件、作業程序變更、
當事人健康異常或有 不適反應，經醫師評估確認不
適原有工作者，雇主應依前項規定重新辦理之。
違反第31條第1、2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
第一項事業之指定、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項目、
危害評估程序與控 制、分級管理方法、適性評估原
則、工作調整或更換、醫師資格與評估報 告之文件
格式、紀錄保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
雇主未經當事人告知妊娠或分娩事實而違反第一項或
第二項規定者，得免予處罰。但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
者，不在此限。

母性保護3(職安法第31條)104年1月1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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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理 (第7-9條)
104年1月1日實施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機械、設備或 器具，其構造、性能及防護非
符合安全標準者，不得產製運出廠場、輸入 、租賃、
供應或設置。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列入型式驗證
之機械、設備或器具 ，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驗
證機構實施型式驗證合格及張貼合格標章， 不得產
製運出廠場或輸入。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未經型式驗證
合格之產品或型式驗 證逾期者，不得使用驗證合格
標章或易生混淆之類似標章揭示於產品。 中央主管
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得對公告列入應實施型式驗證
之產品，進 行抽驗及市場查驗，業者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罰則詳參職安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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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理 (第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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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理 (第7-9條)
104年1月1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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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理 (第7-9條)



Created by Hsien-Tsung Wu2023/8/31 34

機械、設備、器具源頭安全管理 (第7-9條)

職安署現行機械設備器具管理機制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網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
資訊網
宣告安全產品資訊申報登錄實施辦法
以下六項機械設備器具均只採認型式檢定合格
證明書 為申報登錄單一佐證方式：(非3選1)
1. 防爆燈具
2. 防爆電動機 (防爆馬達 )
3. 防爆開關箱
4. 動力衝剪機械
5. 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6. 研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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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之化學品標示、安全資料表(第10條)

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標示、製備清單
及揭示安全資料表， 並採取必要之通識措施。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項化學品與事業單
位或自營作業者前，應予標示及提供安全資料表；資
料異動時，亦同。(增訂化學品製造、輸入或供應者標示及提供安

全資料表之義務)

前二項化學品之範圍、標示、清單格式、安全資料表、
揭示、通識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十條第一項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十條第二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Created by Hsien-Tsung Wu2023/8/31 36

危害性之化學品風險評估(第11條)
104年1月1日實施

雇主對於前條之化學品，應依其健
康危害、散布狀況及使用量等情形，
評估風險等級，並採取分級管理措
施。 前項之評估方法、分級管理程
序與採行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第一項經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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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格檢查、健康檢查(第20條)

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下列健康檢查：

一、一般健康檢查。

二、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

前項檢查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之醫師為
之；檢查紀錄雇主應予保存，並負擔健康檢查費用；實施特殊健康檢查時，
雇主應提供勞工作業內容及暴露情形等作業經歷資料予醫療機構。

⚫第一項、第二項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前二項檢查之對象及其作業經歷、項目、期間、健康管理分級、檢查紀錄
與保存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醫療機構對於健康檢查之結果，應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以作為工作相關
疾病預防之必要應用。但一般健康檢查結果之通報，以指定項目發現異常者
為限。

第二項醫療機構之認可條件、管理、檢查醫師資格與前項檢查結果之通報內
容、方式、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勞工對於第一項之檢查，有接受之義務。

⚫ 違反20條第6項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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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保護制度(第22條)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僱用或特約醫
護人員，辦理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勞
工健康保護事項。

⚫違反第22條第1項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職業病預防事項應配合第二十三條之安全衛生人
員辦理之。
第一項事業單位之適用日期，中央主管機關得依規模、
性質分階段公告。
第一項有關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資格、勞工
健康保護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 健康管理：特殊健康檢查分級管理、健康異常之面談、健康指導、

選工、配工、職業傷病統計分析與健康風險評估等措施。
⚫ 健康促進：勞工健康、衛生教育、指導、癌症篩選、三高預防、

紓緩工作壓力等身心健康促進措施。
⚫ 職業病預防： 工作環境危害辨識、評估、監測與改善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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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第23條)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並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
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

⚫第23條第1項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之事業單位達一定規模以上或有第十五條第一項
所定之工作場所者，應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第23條第2項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中央主管機關對前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得實施訪
查，其管理績效良好 並經認可者，得公開表揚之。
前三項之事業單位規模、性質、安全衛生組織、人員、
管理、自動檢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建置、績效
認可、表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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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衛生設施自動檢查

◼ 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 消防及急救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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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實施定期檢查之項目

機具項目
定期檢查週期

年(機械整體) 月

一般車輛/車輛頂高機 -- ✓(季)

高空工作車 ✓ ✓

低壓電氣設備 ✓ --

衝檢機械 ✓(日)

鍋爐 ✓

小型鍋爐 ✓(年)

第二種壓力容器 ✓(年)

小型壓力容器 ✓

局部排氣裝置 ✓(年)

空氣清淨裝置 ✓(年)

有機溶劑作業、鉛作業、四

烷基鉛作業、特定化學物質

作業、粉塵作業
作業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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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生異常狀態時之措施

工程進行中現場施工作業人員如發現
工作環境或機械、設備有發生異常狀
態時，應立即將所發現之異常狀態報
告作業主管、現場領班或上級主管人
員、安全衛生人員，確認異常之實際
狀況，並依各施工法之作業步驟使用
施工機械、設備或操作程序之不同，
採取緊急措施，可安全處理的立即處
理，並尋求其他同仁或在場人員幫助
處理或緊急連絡支援單位派人，並應
盡量維持於最小程度防止異常擴大而
不致釀成災害。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墜落災害搶救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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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生災害時採取之措施

施工作業過程中，萬一不幸發生職業災害，作業人員應以
沈著，冷靜的態度，立即採取有效的緊急處置及急救措施
。

1.立即按下停止開關，將與災害有關之機械或設備停機，
並立即呼喊並高聲警告附近人員儘速離開該危險場所，
退避至安全地區。

2.將罹災者救出。

3.遵從上級指示，利用最迅速的方式通知應變人員、安全
衛生管理人員或警衛室，安排或協助救護車將罹災者送
醫。

4.對罹災者施予急救，對曾受過急救訓練懂得急救方法的
人都可以協助。

5.不管災害狀況即使僅是輕微災害，仍不可隱瞞或歪曲事
實，將要據實報告上級主管，並給予適當的治療。

6.防止災害擴大或二次災害之發生。

7.災害現場務必保持完整不得破壞。(緊急搶救除外)

8.安定其他勞工，做好心理建設。

通報要領：
1.時間？2.地點？3.災害類型？
4.受傷人數、傷勢及處理情形？

警戒隔離目的：
1.避免人員誤闖受傷、或影響搶救工作進行。 2.

實施交通管制，並保留搶救路線。

盡速回復現場環境，將影響降至最低。

發
生
緊
急
災
害

災
害
辨
識

啟
動
應
變
機
制

災害搶救

災害通報

災區警戒隔離

災害控制

善後復原

控制要領：
1.避免災害擴大。
2.配合消防、警察單位施作。

搶救順序：
1.以搶救傷患為第一優先。
2.機具設備次之。

災害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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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安全衛生緊急應變計畫範例
緊急應變小組任務分組及工作內容（請依狀況自行調整） 

任務分組 工  作  內  容 

現場指揮官 

（各單位主管或主

任） 

1.現場救災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之指揮與佈

署。 

2.支援需求之提出。 

3.人力支援之機動調派。 

通報組 

(事故單位、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之單

位) 

1.緊急狀況的警報發佈，及通報現場處理狀

況。 

2.依指示與現場指揮中心聯繫。 

3.向有關單位請求支援協助。 

搶救組 

(事故單位、總務

處、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之單位) 

1.協助災變分析與物質安全資料表及防護救

災器材之提供。 

2.專業與技術之提供、支援。 

3.現場救災、狀況控制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

（搶救洩漏、遮斷與修護）。 

疏散組 

（事故單位、教官

室） 

緊急狀況發生時之人員疏散引導並管制人員

進出。 

救護組 

（學務處保健中心

與事故單位急救人

員） 

傷患急救及協助送醫。 

行政支援組 

（人事室、會計室） 

災害防救人事與會計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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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安全衛生緊急應變計畫範例
※本文件為參考例，請依  貴校特性與實際情形進行修正調整。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附件十三 

化災應變程序與物質安全資料表之對照應用 

 

 

安全資料表 (SDS) 

參考安全資料表之 

參考安全資料表之 

參考安全資料表之 

參考安全資料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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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及急救常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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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防設施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依消防法暨各類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分為：一、滅火設備
/二、警報設備/三、避難逃生設備/四、消防
搶救上之必要設備/五、其他經中央消防主
管機關認定之消防安全設備。
1.依設置分：
消防設備可分為固定式與移動式兩種，前者
如消防水系統中的消防栓、自動撒水裝置、
消防水源等，特種減火系統中的乾粉、二氧
化碳、泡沫、NAF與鹵化烷等自動滅火裝
置均屬之。後者如各型手提式滅火器、輪型
滅火器、消防車與消防幫浦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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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器介紹及使
用

手提滅火器使用方法
1.提起滅火器
2.拉開安全插銷（拉）
3.拉出並握住皮管後朝向
火源（瞄）
4.用力壓下手壓板（壓）

5.朝向火源根(基)部

左右移動掃射（掃）

6.熄滅後用水冷卻餘燼

保持監控，確定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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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急救
1.急救制度

作業者受傷或罹患生病，若無立即且適當的處置措施，可能失去挽救的生命
機會。在工地現場重要的是應有能夠立即處理急救機制。現場作業主管要瞭解
工地現場的急救組織及緊急連絡方法。應預先準備急救用品（外用藥材、器材
），最好是工地內每人都具有急救能力。平日作好急救教育訓練，緊急時才可
能作出正確且適當處置。
2.急救用品的保存及管理

一般急救用品中，較重要的是：外傷藥、（割傷、灼傷等）、止血藥、消毒
藥（優碘棉片、優碘液、酒精棉片、酒精液、雙氧水等），並應依工作場所危
害在醫師指示下準備要品；器材：眼罩、彈性繃帶（大、中、小)、彈性紗繃、
無菌手套、無齒鑷子、紗布、紙膠、止血帶、三角巾、安全別針、壓舌板、咬
合器外科口罩、棉棒（大、中、小)、剪刀、鉗子、體溫測量器、血壓計及擔架
等必須器材。
A.急救用品的內容應定期檢查，不足品、不良品，應補充抽換，時常作好準備
。
B.急救用品的保管處所，應標示清楚。
C.具有害氣體、粉塵等產生之虞處所，應準備為防毒面具，防塵面罩，空氣呼
吸器等保護具。



50110臺灣職安卡-營造自動檢查緊急應變與急救處理

※緊急醫療救護法14-2：救護人員以外之人使用AED救人免責(救護人員於非值勤期間，亦適用
之)

若要使患者心臟恢復正常跳動，
唯一方式即是使用AED加CPR。

為了使電流能有效通過人體，你必須為患者貼上電極貼片，執行方法為拉開患者的衣服，依據機器或電極貼片
上的圖示，將貼片貼在患者裸露的胸壁。一片貼在患者左邊乳頭下方偏外側處，另一片貼在患者右邊乳頭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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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危害風險(管理辦法第2條)

第1類事業:具顯著風險

⚫如:營造業、土石採取業、水電燃氣業、公共行政業從
事營造作業之事業等。

第2類事業:具中度風險

⚫如:不動產投資(管理)業、建築及工程技術服務業、公
共行政業組織條例或組織規程明定組織任務為從事工程
規劃、設計、施工、品質管制、進度管控及竣工驗收等
之公務機關（構）、國防部軍備局有從事工程施工、品
質管制、進度管控及竣工驗收等之工作場所。

政府機關（構）、職業訓練事業、顧問服務業、學術研究
及服務業、教育訓練服務業之大專院校、高級中學、高級
職業學校等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含
試驗船、訓練船）。

第3類事業:具低度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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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管理辦法2-1、3、3-1、3-2)
事業

規模
（勞工人數）

應置之管理人員

壹、
第一類事業
之事業單位
（顯著風險
事業）
100人以上
應設直接隸
屬雇主之專
責一級管理
單位

營造
業之
事業
單位

一、未滿30人者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30人以上未滿100人者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員各一人。

三、100人以上未滿300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員各一人。(專職)

四、300人以上未滿500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一人、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一人及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二人以上。(專職)

五、500人以上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一人、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及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員各二人以上。(專職)

專職管理人員，應常駐廠場執行業務，不得兼任其他法令所定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
與職業安全衛生無關之工作。

營造業之事業單位對於橋樑、道路、隧道或輸配電等距離較長之工程，應於每十公里內增
置營造業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一人。

勞工人數計算:原事業單位及其承攬人、再承攬人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
事勞動之人員,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作業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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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管理辦法2-1、3、3-1、3-2)

貳、第二類事業之事業單
位(中度風險事業) 

一、未滿30人者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30人以上未滿100人者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三、100人以上未滿300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四、300人以上未滿500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各一人。 

五、500人以上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員各一人以上。 
參、第三類事業之事業單
位(低度風險事業) 

 
 
 

一、未滿30人者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30人以上未滿100人者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三、100人以上未滿500人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四、500人以上者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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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2月25日「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及管理人員設置疑義研商會議」

一、大專校院為教育訓練服務業(現為教育業)，
其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含
試驗船、訓練船）等工作場所前經指定適用勞
工安全衛生法(下稱勞安法)，並應依勞工安全
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辦法前身)規定，按第二類事業之風險及其規
模(勞工人數)，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置
管理人員。
二、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本法)於103年7月3日
施行後。爰大專校院上開工作場所以外之場域
歸屬第三類。
三、另應依其第三類事業之規模（得扣除所屬
第二類部分工作場所之勞工人數），再增置職
業安全衛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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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人員、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之職責
(管理辦法5-1)

職業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之職責如
下：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擬訂、規劃、督導及推動安全衛生管
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二、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對雇主擬訂之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並審議、協調及建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三、未置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事業單
位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擬訂、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
項。

四、置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事業單位
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主管及督導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五、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擬訂、規劃
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六、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行安全
衛生管理事項，並協調及指導有關人員實施。

七、一級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協助一級單位主管擬訂、規劃
及推動所屬部門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人員實施。前項
人員，雇主應使其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前二項安全衛生管理、教育訓練之執行，應作成紀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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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1(細則3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包括下列事項：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三、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五、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六、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八、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九、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十一、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十二、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十三、緊急應變措施。
十四、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十五、安全衛生管理紀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十六、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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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2(管理辦法12-1)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要求各 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
關人員執行；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
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
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另訂定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規章。
第一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之執行，應作成紀錄，
並保存三年。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事業單位為有效防止職業災
害，促進勞工安全與健康，所訂定要求各級主管及管
理、指揮、監督等有關人員執行與職業安全衛生有關
內容之內部管理程序、準則、或規範等文件(如OO公
司激勵獎懲準則、職災懲處要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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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1)：職業災害補償、賠償責任(第25條)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
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
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
人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 。

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
定，致承攬人所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
與承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再承攬者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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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2)：告知義務(第26條)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
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
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
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
承攬時，承攬人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
承攬人。
⚫違反26條，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事前告知，
應以書面為之，或召開協商會議 並作成
紀錄。(細則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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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
時，為防止職業災害 ，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
措施：

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
、監督及協調之工 作。

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
共同作業時，應指定 承攬人之一負前項原事業單位
之責任。

⚫違反27條，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本法第二十七條所稱共同作業，指事業單位與承攬人、
再承攬人所僱用之 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
從事工作。(細則37)

承攬(3)：共同作業承攬管理(第2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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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組織協議事項(細則38)

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協議組織，應由原事業單位召
集之，並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協議下列事項：

一、安全衛生管理之實施及配合。
二、勞工作業安全衛生及健康管理規範。
三、從事動火、高架、開挖、爆破、高壓電活線等危險作業之管制。
四、對進入局限空間、有害物作業等作業環境之作業管制。
五、電氣機具入廠管制。
六、作業人員進場管制。
七、變更管理。
八、劃一危險性機械之操作信號、工作場所標識（示）、有害物空容

器放置、警報、緊急避難方法及訓練等。
九、使用打樁機、拔樁機、電動機械、電動器具、軌道裝置、乙炔熔

接裝置、電弧熔接裝置、換氣裝置及沉箱、架設通道、施工架、
工作架台 等機械、設備或構造物時，應協調使用上之安全措施。

十、其他認有必要之協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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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4)：共同承攬(第28條)

二個以上之事業單位分別出資共同
承攬工程時，應互推一人為代表人；
該 代表人視為該工程之事業雇主，
負本法雇主防止職業災害之責任。

⚫違反28條，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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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少年勞工保護(第29條)
雇主不得使未滿十八歲者從事下列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一、坑內工作。
二、處理爆炸性、易燃性等物質之工作。
三、鉛、汞、鉻、砷、黃磷、氯氣、氰化氫、苯胺等有害物散布場所之工 作。
四、有害輻射散布場所之工作。
五、有害粉塵散布場所之工作。
六、運轉中機器或動力傳導裝置危險部分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上 卸皮帶、繩
索等工作。
七、超過二百二十伏特電力線之銜接。
八、已熔礦物或礦渣之處理。
九、鍋爐之燒火及操作。
十、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十一、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十二、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之運轉工作。
十三、動力捲揚機、動力運搬機及索道之運轉工作。
十四、橡膠化合物及合成樹脂之滾輾工作。
十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 違反29條第1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未滿十八歲者從事第一項以外之工作，經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二條之醫師評估結果，不
能適應原有工作者，雇主應參採醫師之建議，變更其作業場所 、更換工作或縮短工作
時間，並採取健康管理措施。

⚫ 違反29條第3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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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有關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
處理工作內容，其斷續性
作業與持續性作業之判定，
係以其「工作性質」是否
經常以徒手搬運重物之工
作為區分原則，若其主要
工作內容即為搬運物品，
且該作業佔勞動時間的
50%以上時，則為連續性
作業，低於50％以下則屬
斷續性作業。

第 46 條
未滿十八歲之人受僱從事工作者，雇主應置備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及其年 齡證明文件。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id=FL014930&flno=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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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
第 44 條
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受僱從事工作者，為童工。
童工及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不得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第 45 條
雇主不得僱用未滿十五歲之人從事工作。但國民中學畢業或經主管機關認
定其工作性質及環境無礙其身心健康而許可者，不在此限。前項受僱之人，
準用童工保護之規定。
第 47 條
童工每日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例假日不得工作。
第 48 條
童工不得於午後八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
第 64 條
雇主不得招收未滿十五歲之人為技術生。但國民中學畢業者，不在此限。
稱技術生者，指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技術生訓練職類中以學習技能為目
的，依本章之規定而接受雇主訓練之人。
第 77 條
違反第四十二條、第四十四條第二項、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三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處六個月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46 條
未滿十八歲之人受僱從事工作者，雇主應置備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及其年 齡證明文件。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id=FL014930&flno=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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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
第 46 條
未滿十八歲之人受僱從事工作者，雇主應置備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及其年齡證明文件。
第 79 條第3項
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八條第
二項、第四十六條、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六
十六條至第六十八條、第七十條或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46 條
未滿十八歲之人受僱從事工作者，雇主應置備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及其年 齡證明文件。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id=FL014930&flno=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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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保護1(第30條第1項)

雇主不得使妊娠中之女性勞工從事下列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一、礦坑工作。
二、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工作。
三、異常氣壓之工作。
四、處理或暴露於弓形蟲、德國麻疹等影響胎兒健康之工作。
五、處理或暴露於二硫化碳、三氯乙烯、環氧乙烷、丙烯醯胺、次乙亞

胺 、砷及其化合物、汞及其無機化合物等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
危害性 化學品之工作。

六、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七、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八、有害輻射散布場所之工作。
九、已熔礦物或礦渣之處理工作。
十、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之運轉工作。
十一、動力捲揚機、動力運搬機及索道之運轉工作。
十二、橡膠化合物及合成樹脂之滾輾工作。
十三、處理或暴露於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具有致病或致死之微生物感染風 險之工作。
十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違反30條第1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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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保護2(第30條第2、3項)

雇主不得使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從事下列危險性或
有害性工作：
一、礦坑工作。
二、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工作。
三、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四、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第一項第五款至第十四款及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所定之工
作，雇主依第三 十一條採取母性健康保護措施，經當事
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第二項危險性或有
害性工作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雇主未經
當事人告知妊娠或分娩事實而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
得免 予處罰。但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

⚫違反30條第2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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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稱有母性健康危害之
虞之工作，指其從事可能影響胚胎發育、妊娠
或哺乳期間之母體及幼兒健康之下列工作：一、
工作暴露於具有依國家標準CNS15030分類，屬
生殖毒性物質、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或其他
對哺乳功能有不良影響之化學品者。

二、勞工個人工作型態易造成妊娠或分娩後哺
乳期間，產生健康危害影響之工作，包括勞工
作業姿勢、人力提舉、搬運、推拉重物、輪班
及工 作負荷等工作型態，致產生健康危害影
響者。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母性保護4-健康危害之虞(細則3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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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第32條)

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

⚫第32條第1項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必要之教育及訓練事項、訓練單位之資格
條件與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規則，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勞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有接
受之義務。

⚫違反32條第3項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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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簡述
• 為防止職業災害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

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勞工對於前項
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有接受之義務【職安法
32】。

二、營造業相關人員教育訓練【訓練2】

叁、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此為災害現場，非演習或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施工安全評估人員
•高壓氣體作業主管
•營造作業主管及有害作業
主管
•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
操作人員
•特殊作業人員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
員
•急救人員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前十款之安全衛生在
職教育訓練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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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造業相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回訓)
項次 營造業相關人員 在職教育訓練時數

1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每2年6小時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每2年12小時

3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及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 每3年12小時

4 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操作人員 每3年6小時

5 施工安全評估人員 每3年6小時

6 營造作業主管及有害作業主管 每3年6小時

7 特殊作業人員 每3年3小時

8 急救人員 每3年3小時

9 各級管理、指揮、監督之業務主管 每3年3小時

10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成員 每3年3小時

11

營造作業/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起重機具吊掛搭乘
設備作業/缺氧作業/局限空間作業/氧乙炔熔接裝置
作業/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作業之人員

每3年3小時

12 前述各款以外之一般勞工 每3年3小時
13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每3年3小時

車輛系
起

缺氧作
局限空間作業

氧乙炔熔接裝置
使用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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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以與該勞工作業有關者）如以下各項：

(一)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二)職業安全衛生概念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三)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四)標準作業程序。

(五)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六)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七)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

◼ 教育訓練時數（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依
實際需要排定時數，不得少於3小時)。

◼ 但從事車輛系營建機械、起重機具吊掛搭乘設備、捲
揚機等之操作及營造作業、缺氧作業(含局限空間作
業)、電焊作業、氧乙炔熔接裝置作業等應各增列3小
時

◼ 各級業務主管人員於新僱或在職於變更工作前，應參
照下列課程增列6小時（(一)安全衛生管理與執行。(二)自動檢查

。(三)改善工作方法。(四)安全作業標準。))

四、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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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方法：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41條規定，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容，依下列事項定
之：
(一)事業之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三)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四)教育及訓練。
(五)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六)急救及搶救。
(七)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八)事故通報及報告。
(九)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一、法令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條：「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
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
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行。」

肆、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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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第34條)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
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第34條第1項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

勞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
實遵行。

⚫違反第34條第2項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
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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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應辦理事項(一)(第37條1、2項)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
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
動 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不包含留院觀察)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違反第37條第1、2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所稱
雇主，指罹災勞工之雇主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監督從事勞動之罹災
工作者工作場所之雇主。(細則47)
所稱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指事業單位明知或可得而知已發
生規定之職業災害事實起八小時內，應向其事業單位所在轄區之勞動檢
查機構通報。雇主因緊急應變或災害搶救而委託其他雇主或自然人，依
規定向其所在轄區之勞動檢查機構通報者，視為已依本法第三十七條第
二項規定通報。(細則47)
八小時起算時間:(住院治療)及(明知或可得而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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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定義補充說明(第37條2項)

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發生災害之罹災人
數在三人以上者，指於勞動場所同一災害發生工作者
永久全失能、永久部分失能及暫時全失能之總人數達
三人以上者。(細則48)

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所稱發生災害之罹災人
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者，指於勞動場所發生
工作者罹災在一人以上，且經醫療機構診斷需住院治
療者。 (細則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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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應辦理事項(一)(第37條3、4項)

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應就工作場所發生死
亡或重傷之災害派員檢查。
事業單位發生第二項之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
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
破壞現場。
雇主指災害發生現場所有事業單位雇主(細則50)

⚫違反37條第4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金。
勞動檢查機構應依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派員
對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之災害，實施檢
查，並調查災害原因及責任歸屬。但其他法律已有火
災、爆炸、礦災、空難、海難、震災、毒性化學物質
災害、輻 射事故及陸上交通事故之相關檢查、調查
或鑑定機制者，不在此限。 (細則49)
前項所稱重傷之災害，指造成罹災者肢體或器官嚴重
受損，危及生命或造成其身體機能嚴重喪失，且須住
院治療連續達二十四小時以上之災害者。 (細則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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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統計(第38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雇主應依規定填載
職業災害內容及統計，按月報請勞動檢查機構
備查，並公布於工作場所。

⚫第38條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本法第三十八條所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如下： 一、勞工人數在五十人以上之事業。
二、勞工人數未滿五十人之事業，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並由勞動檢查機 構函知者。 前項
第二款之指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或委託勞
動檢查機構為之。 雇主依本法第三十八條規
定填載職業災害內容及統計之格式，由中央主
管 機關定之。(細則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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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三大義務

(定期健康檢查；特殊健康檢查)之檢查，有接
受之義務。(第12條)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第32條)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行。
(第25條)

➢違反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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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避、妨礙或拒絕(第43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規定之檢查、
調查、抽驗、市場查驗或查核，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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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